阳泉市文化和旅游局

关于市政协第十四届四次会议

第0246号提案的答复

王凤娥：

您好。您提出的“关于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司令部旧址保护的建议”的提案收悉。经研究，答复如下：

感谢您对文物事业的关心。您对于文物保护的建议具有现实意义，为政府部门提供了很好的思路。针对您的建议，我局高度重视，结合重点工作任务部署，积极采纳您提出的良好建议。

一、关于您提出的“持续加强保护力度，搭建文物监测平台”，我们推进文物平安工程建设，不断完善技防手段。一是持续推进文物安全监管平台建设。省文物局已建设国省保文物安全监管平台，该系统向市县文物部门和基层文物管理人员开放使用，我市不再进行重复建设，同时我局积极向省文物局争取，市县国省保全覆盖监测，目前国省保监管平台二期工程正在推进中。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政策，我局从2023年底开展启动低级别文物安全监管平台建设前期工作，针对市县保和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，通过视频监控等科技手段，加强文物安全监测能力；根据我市信息化建设相关规定，目前市数据局已报市政府同意立项，待解决资金后开始建设。二是积极申报立项实施文物安全防护工程。2020年以来，积极争取国省拨资金建设文物安防工程和消防工程，目前已实施了10个项目，2025年将新建设1个项目，通过建设安防预警、火灾报警与灭火等防护措施，提升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风险防控和事故防范水平。三是加强文物分级管理。2021年，根据《山西省文博行业安全生产分类分级监管实施细则》，对全市文博单位安全风险进行评估，建立文物安全风险管控和风险隐患排查双重预防机制，制定了全市文物安全风险分级四色图，并逐步建立了文物保护单位四色图，针对性的落实防范措施。

二、关于您提出的“部门协同保护合力，筑牢文物安全底线”，一是建立文物保护协同机制。一是坚持文物安全联席会议制度。2021年5月，市政府批准建立全市文物安全联席会议制度，统筹推进文物安全工作，每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研究相关工作；市文旅局与市公安局、市消防救援支队定期举行工作会商，对打击文物犯罪、开展文物保护单位消防工作进行沟通。二是落实国家文物局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示公告制度，市文旅局组织县区文物部门每年开展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示公告，实现全覆盖。在新闻媒体或官方网站上公示每处文物保护单位的责任人，并制作安全责任公示牌悬挂于文物保护单位。三是落实《文物保护法》《山西省文物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协调有关职能部门在日常工作中落实文物保护要求，指导县区文物部门依法加强文物保护，开展文物行政执法，对涉及破坏、损毁文物的，依法立案处理。四是加强文物责任落实，市县文物部门每年均会组织多场面向基层文物工作人员、文物安全责任人、文物保护员的培训，提升相关人员业务水平和履职能力，切实加强在日常工作中保护文物的能力。

三、关于您提出的“加强文物活化利用，深入挖掘文物价值”，一是深入挖掘藏山忠义文化。2024年创作排演的大型沉浸式实景剧《赵氏孤儿传说——再回藏山》，是我省第一部“环山影像”大型山水实景剧，目前正在准备恢复演出。二是推进冠山景区活化利用。《遇见娘子关》沉浸式实景剧成功商演。“冠山书院文化陈列馆”正式开馆，冠山书院电子讲解导览上线，并配套组织开展“书院焕新，文化体验月”系列活动。三是实施银圆山庄综合开发项目。游客中心、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，积极推进张氏纪念馆内部展陈空间装修工作，力求全方位、多角度展现银圆山庄历史文化底蕴。四是加快阳泉火车站旧址活化利用。完成老火车站及所在街区旅游规划设计，老火车站修缮项目进行立项，聘请专业机构开展文物修缮测绘、方案编制。

四、关于您提出的“用好现代技术，丰富文旅体验项目”，藏山祠数字化保护项目共争取到国拨资金240万元，利用数字化勘测手段对藏山祠内26座文物建筑、107.94平方米壁画、86通碑刻、30尊铁器、3尊木雕实施了数据采集、处理和分析，建立数字化信息数据库，通过了省文物局验收。市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争取到国拨资金170万元，对300件馆藏珍贵可移动文物进行了三维数据采集和模型制作，建立起一套文物数字化保护档案，通过了省文物局验收。开河寺石窟、坡头泰山庙数字化项目分别争取到国拨资金220万元、163万元，正在实施中。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再次感谢您对文物工作的关注，欢迎您提出更多宝贵意见建议，继续支持关心我市文物事业的建设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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